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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平台 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分类与代码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分类原则、代码结构与代码表。
本标准适用于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调查统计、数据分析、科学规划、规范管理、资源整合、

优化配置、共享服务与高效利用等。

2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2.1
科技平台 generalscienceandtechnologyinfrastructure
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,有效整合科技资源,为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共享服务的网络

化、社会化的组织体系。
[GB/T31075—2014,定义2.1.1]

2.2
仪器设备原值 originalpriceofinstrumentandequipment
仪器设备的购置单价或研制成本。
注:进口仪器设备根据建账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。

2.3
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majorscientificinstrumentandequipment
原值在规定限额以上,直接用于研究、观测、试验、检验、检测、计量等各类科技活动和教学活动的、

重要的仪器和设备(含配套附件及软件),不包括与基建配套的各种动力设备、机械设备、辅助设备,也不

包括专用于生产的仪器设备、办公设备以及一般运输工具(科学考察用交通运输工具除外)。
注: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原值限额由相关部门具体规定。

2.4
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generalmajorscientificinstrumentandequipment
广泛用于多个领域,具有基础性、共用性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。

2.5
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specialmajorscientificinstrumentandequipment
用于个别专业领域,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。

3 分类原则与编码方法

3.1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分类与编码按照实用性、科学性、系统性和开放性原则进行。

3.2 科技平台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按大的应用领域划分门类,门类代码用1位大写拉丁字母表示:
———A通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;
———B专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。

3.3 每个门类下划分大类和中类2层,每层代码均用2位数字表示;不设小类,可适当增补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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